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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医优势专科（临床药学）

能力评估指标说明

一、专科基础

（一）专科设置与建设情况

包括专科整体规划说明和落实路径、医院药事管理与药物治疗学委员会及作用发挥情况、医院对药学专科经费投入情况。
（二）药师人数与医师人数比例、中药师占药师总数比例

1.药师人数与医师人数比例=医院药师总人数÷医院注册医师总人数×100%；

2.中药师占药师总数比例=中药师人数÷药师总人数×100%；

3.人员统计均以在岗（含长期聘用）且承担岗位任务为准，不含短期临时人员。

（三）每百张床位临床药师人数

1.每百张床位临床药师人数=临床药师人数÷同期实际开放床位数×100；

2.每百张床位中药临床药师人数=中药临床药师人数÷同期实际开放床位数×100；

3.临床药师：指直接参与查房、用药监护、临床药物治疗方案制定等药事服务工作，并经规范化培训的药师、中药师。
二、服务能力

（一）中药饮片质量抽检合格率、可溯源情况

1.中药饮片质量抽检合格率=抽检合格的中药饮片品种批次数÷抽检中药饮片品种的总批次数×100%；

2.抽检合格的中药饮片品种批次数：国家或地方政府主管部门抽检的符合质量标准的中药饮片品种批次之和，同一品种不同批次分别统计；

3.抽检中药饮片品种的总批次数：国家或地方政府主管部门所有抽检的中药饮片批次之和，同一种不同批次分别统计；

4.可溯源中药饮片品种占比=可溯源中药饮片品种数÷中药饮片品种数×100%。

（二）中药饮片调剂准确率

1.中药饮片调剂准确率=抽检合格的处方数÷抽检处方总数×100%；

2.抽检合格的处方：医院在抽检的中药饮片品种、剂量、炮制规格等全部符合要求，且调剂误差在允许范围内的处方； 

3.医院处方抽检可按日定量抽检（如10-30张）方式开展。

（三）中药饮片处方煎煮服务能力

1.包括医院中药饮片处方总数、医院煎煮中药饮片处方数、医院委托有关机构提供代煎中药饮片处方数，以及患者平均等候取代煎药的时间等；

2.医院委托有关机构提供代煎服务的，应当与受托机构签订代煎质量保证协议。应建立健全中药饮片代煎质量跟踪、追溯、监控体系，强化全过程质量控制管理。

（四）开展临方炮制、临方加工情况

1.包括临方炮制中药饮片品种数、炮制方法及数量，以及临方加工的处方数量等；

2.临方炮制：按照中医药理论，为提高调剂、煎煮与制剂的质量及效率，满足临床（特殊）需求，对中药饮片进行再加工的过程；

3.临方加工：中药学专业技术人员根据处方（医嘱），按照传统工艺将中药饮片加工成不同剂型制品的过程，实现用药个体化的专业技术服务。

（五）中药处方点评情况

1.点评中药处方占中药处方总数的比例=点评中药处方÷中药处方总数×100%；

2.出院患者中药医嘱点评率=点评中药医嘱的出院患者数÷同期出院人数×100%；

3.中药处方点评包括整体和专项点评；点评范围包括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中成药（含医疗机构中药制剂），以及需重点关注的处方（含毒性中药饮片处方、按照麻醉药品管理的中药饮片处方、味数过多和金额过高处方）等；门急诊以处方张数为单位，住院以医嘱条目数为单位；审核记录需完整、可追溯。

4.点评中药医嘱的出院患者数：点评中药医嘱的出院患者人数（即病历份数）统计，同一患者在同一次住院期间的多个医嘱进行中药处方点评的，按1人次统计。

5.同期出院人数不包括在住院期间未使用药物者。

（六）急诊药学服务开展情况

包括急诊科常用中成药品种的配备情况及常用医疗机构中药制剂配备情况，应急流程畅通情况、药品储备符合标准情况等；提供中药饮片急煎服务、急煎服务响应及记录情况，或中药配方颗粒配备情况。

（七）药学门诊设置及服务情况

1.包括药学门诊设置情况及药学门诊服务人次等；

2.药学门诊包括独立药师门诊、联合门诊、专科药学门诊、中药用药指导门诊、慢病药物治疗管理门诊等多种形式；门诊服务人次数以挂号系统或门诊人次报表为准。

（八）住院患者药学监护次数

1.住院患者药学监护次数：接受药学监护的出院患者人次数；

2.药学监护包括药学查房、制订监护计划、用药教育、药学会诊、血药浓度监测等，需有书面监护记录。同一患者单次住院期间接受多次药学监护的，计为1人次。

（九）药学人员参与会诊情况

1.药学人员参与会诊人次数占比=药学人员实际参与会诊的患者人次÷同期全院所有会诊患者总人次× 100%；
2.药学人员参与会诊包括常规会诊、急诊会诊、多学科联合诊疗（MDT）及远程、线上会诊等，以实际记录为准。

（十）医疗机构中药制剂生产使用情况

包括医疗机构中药制剂品种总数、生产使用的医疗机构中药制剂品种数、医疗机构中药制剂年销售量及金额等。

（十一）抗菌药物使用强度（DDDs）

1.抗菌药物使用强度（DDDs）=住院患者抗菌药物消耗量（累计DDD数）÷同期收治患者人天数×100；

2.住院患者抗菌药物消耗量：同期出院患者在住院期间使用抗菌药物的实际消耗量，只统计住院期间用药，不包括出院带药；

3.同期收治患者人天数：即出院患者占用总床日数，为同期所有出院患者的住院床日总和；包括正常分娩、未产出院、住院经检查无病出院、未治出院及健康人进行人工流产或绝育手术后正常出院者的住院床日数。

（十二）药品不良反应或事件上报情况

1.药品不良反应或事件上报总例数；

2.上报信息应符合规定时限，信息填写应完整、可追溯，定期分析不良反应特点并及时反馈临床，促进合理用药与风险防范。

（十三）特殊药品的管理情况

1.特殊药品包括毒性中药饮片、按照麻醉药品管理的中药饮片、精神类药品等，应药品账物相符、处方审核登记完整；

2.药品账物相符率=抽检品种账物相符数÷抽检总品种数×100%；

3.处方审核登记完整率=审核登记完整处方数÷抽查处方总数×100%。

（十四）智慧药学服务情况

包括前置处方预警、智慧化处方审核、智慧化调剂、智慧化煎药、智慧化处方点评、智慧化药物咨询、智慧化物流等建设情况。

三、学术传承和队伍建设

（一）专科团队建设情况

包括专科总人数，科室负责人、学科带头人、后备骨干等人才梯队建设情况，国家级、省级骨干人才培养情况。

（二）承担继续教育项目情况

建设周期内作为第一主办或承办单位获批并备案的继续教育项目总数；以项目批准文件或备案通知为统计依据。

（三）传承工作室等情况

包括老药工传承工作室、中药技法传承工作室、中药炮制技术传承基地数量、实验室平台等情况。

四、科研创新

（一）承担科研项目及获得科技成果奖项情况

1.科研项目为建设周期内由国家、省级科技、卫生健康、中医药等部门正式立项并管理的科研项目，以项目立项通知书或合同书等为统计依据；

2.建设周期内获得的科技成果奖项。

（二）高水平著作、论文、专利等情况

入选国家级规划教材，相关研究发表于国际、中文核心期刊等学术期刊，获得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等。

（3） 研发医疗机构中药制剂情况、传统中药饮片服用方法的改良创新情况

1.建设周期内新增医疗机构中药制剂品种数；

2.改良创新数：建设周期内完成中药饮片服用方法改良或创新项目数；

3.成果转化数：建设周期内完成成果转化的数量及金额。

（四）中药特色技术传承挖掘情况

中药特色技术：指用于中药的生产、炮制、鉴定、制剂、临床应用及传承发展的各类技术方法的总称，该指标体现中药传承创新与服务拓展能力。相关技术需经所在医院备案。

五、示范引领

（一）牵头组建中医优势专科（临床药学）联盟情况

作为牵头单位组建区域中医优势专科（临床药学）联盟、省级中医优势专科（临床药学）联盟情况，包括联盟成员单位数量、推进成员单位中药药事服务能力提升情况等。

（二）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情况

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临床药学专科服务能力提升情况。

（三）在中医质控中心（中药药事）建设中发挥作用情况

依托专科所在医院承担国家级和省级、地市级中医质控中心（中药药事）情况。

（四）牵头制定并推广中药药事相关指南和标准情况

包括但不限于牵头制定各级中医药主管部门、学术团体发布的指南、标准、规范等，以及开展解读、培训、推广、应用等情况。

（五）接受其他医院药学人员进修、培训等情况

1.接受进修人数：建设周期内接收外院药学人员进修总人数；

2.培训人次数：建设周期内专科所在医院主办的药学相关培训、研讨会等累计培训的外院药学人员总人次数。

（六）中药相关知识及文化宣传情况

开展或参与的中药相关知识、文化宣传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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